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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 �佛山佛塑科技集团股份有限公司发行股份购买资产并募集配套资金报告书（修订稿）摘要

公司声明

本报告书摘要的目的仅为向公众提供有关本次发行股份购买资产并募集配套资金的简要情况

，

并不包括

《

佛山

佛塑科技集团股份有限公司发行股份购买资产并募集配套资金报告书

（

修订稿

）》

全文的各部分内容

。《

佛山佛塑科技

集团股份有限公司发行股份购买资产并募集配套资金报告书

（

修订稿

）》

全文同时刊载于深圳证券交易所网站

（

ｗｗｗ．

ｓｚｓｅ．ｃｎ

）；

并存放在本公司办公地址以供投资者查阅

。

本公司及全体董事

、

监事

、

高级管理人员保证本报告书及其摘要内容的真实

、

准确

、

完整

，

对报告书及摘要的虚假

记载

、

误导性陈述或重大遗漏承担连带责任

。

公司负责人和主管会计工作的负责人

、

会计机构负责人保证本报告书及其摘要中财务会计资料真实

、

完整

。

本次发行股份购买资产的交易对方已出具承诺

，

保证其为本次交易所提供的有关信息真实

、

准确和完整

，

不存在

虚假记载

、

误导性陈述或者重大遗漏

，

并对所提供信息的真实性

、

准确性和完整性承担个别和连带的法律责任

。

同时

交易对方承诺不存在泄漏本次重大资产重组内幕信息以及利用本次重大资产重组信息进行内幕交易的情形

。

中国证监会及其它政府机关对本次发行股份购买资产所做的任何决定或意见

，

均不表明其对本公司股票的价值

或投资者的收益作出实质性判断或者保证

。

任何与之相反的声明均属虚假不实陈述

。

根据

《

证券法

》

等相关法律

、

法规的规定

，

本次发行股份购买资产完成后

，

本公司经营与收益的变化

，

由本公司自

行负责

，

由此变化引致的投资风险

，

由投资者自行负责

。

投资者若对本报告书及其摘要存在任何疑问

，

应咨询自己的股票经纪人

、

律师

、

会计师或其他专业顾问

。

重大事项提示

本部分所述的词语或简称与本报告书摘要

“

释义

”

中所定义的词语或简称具有相同的涵义

。

特别提醒投资者认真

阅读本报告书摘要全文

，

并特别关注下列事项

：

一

、

本次交易方案概述

佛塑科技拟通过向特定对象发行股份的方式

，

购买由科技园

、

联创创业

、

马铁军

、

达晨财信

、

张海

、

诚信创业

、

浩淼

自控

、

惠洋电器

、

懋森信息和达晨创业所持有的华工百川合计

１００％

股权

。

华工百川

１００％

股权的交易价格为

７１

，

４９８

万元

，

全部通过非公开发行股份的方式支付

。

本次交易完成后

，

华工百川将成为佛塑科技的全资子公司

。

本次交易前

，

华工百川的股权结构如下

：

序号 股东名称 持股数（股） 持股比例（

％

）

１

科技园

２１

，

１２８

，

５７１ ２３．７７２０

２

联创创业

１６

，

７６８

，

７０７ １８．８６６７

３

马铁军

１４

，

１５０

，

４７６ １５．９２０８

４

达晨财信

８

，

８７０

，

６４７ ９．９８０５

５

张海

５

，

２８２

，

８５７ ５．９４３８

６

诚信创业

７

，

０００

，

０００ ７．８７５８

７

浩淼自控

５

，

３３２

，

８５１ ６．０００１

８

惠洋电器

４

，

１９２

，

１７７ ４．７１６７

９

懋森信息

４

，

０５７

，

６２５ ４．５６５３

１０

达晨创业

２

，

０９６

，

０８９ ２．３５８３

总股本

８８

，

８８０

，

０００ １００．００

同时

，

佛塑科技向不超过

１０

名符合条件的特定投资者发行股份募集配套资金

，

募集资金总额不超过

２０

，

０００

万

元

，

不超过本次交易总额

（

本次交易对价

７１

，

４９８

万元

＋

本次募集资金总额

２０

，

０００

万元

）

的

２５％

，

在支付本次交易中介

费用后

，

用于华工百川及其子公司新项目建设及补充流动资金

。

本次发行股份购买资产不以配套融资的成功实施为前提

，

最终配套融资发行成功与否

，

不影响本次发行股份购

买资产行为的实施

。

如果募集配套资金出现未能实施

、

配套融资失败或融资金额低于预期的情形

，

不足部分公司将自

筹解决

。

二

、

标的资产的估值及定价

中联羊城对公司拟购买的华工百川

１００％

股权价值进行了评估

，

并出具了中联羊城评字

［

２０１４

］

第

ＶＳＧＱＣ０２２１

号

《

资产评估报告书

》。

本次交易标的采用收益法和资产基础法进行评估

。

采用资产基础法对交易标的进行评估

，

在评估基准日

２０１４

年

６

月

３０

日

，

交易标的评估价值为

５３

，

２８３．７７

万元

；

采用收益法对交易标的进行评估

，

在评估基准日

２０１４

年

６

月

３０

日

，

交易标的评估价值为

７１

，

４９８．２０

万元

。

考虑评估方法的适用前提和收益法的结果更能反映被评估单位的价值

，

本次选用收益法评估结果作为最终评估

结论

。

华工百川经审计的合并报表归属于母公司股东的所有者权益为

５０

，

４８９．７１

万元

，

评估增值

２１

，

００８．４９

万元

，

评

估增值率

４１．６１％

。

本次交易标的资产价格以收益法的评估结果为依据

，

由交易双方协商确定最终的交易价格为

７１

，

４９８．００

万元

。

三

、

交易对价的支付方式

本次收购标的公司华工百川

１００％

股权的交易价格为

７１

，

４９８

万元

，

佛塑科技全部通过非公开发行股份的方式支

付

。

四

、

本次发行股票的价格和数量

（

一

）

发行股份的价格

本次交易涉及的股份发行包括发行股份购买资产和发行股份募集配套资金两部分

，

定价基准日均为佛塑科技审

议本次交易相关事宜的董事会

（

第八届董事会第十七次会议

）

决议公告日

。

１

、

发行股份购买资产

按照

《

重组办法

》

第四十五条规定

，

上市公司发行股份的价格不得低于市场参考价的

９０％

。

市场参考价为本次发

行股份购买资产的董事会决议公告日前

２０

个交易日

、

６０

个交易日或者

１２０

个交易日的公司股票交易均价之一

。

本次

交易的市场参考价为本次发行股份购买资产的董事会决议公告日前

２０

个交易日的公司股票交易均价

，

计算公式为

：

董事会决议公告日前

２０

个交易日公司股票交易均价

＝

决议公告日前

２０

个交易日公司股票交易总额

／

决议公告日前

２０

个交易日公司股票交易总量

。

据此计算

，

佛塑科技定价基准日前

２０

个交易日的股票交易均价为

５．９５

元

／

股

。

经公司与交易对方协商

，

发行价格

为

５．９５

元

／

股

。

在定价基准日至本次发行完成前

，

公司如有分红

、

派息

、

配股

、

送股

、

资本公积金转增股本等除权

、

除息事项

，

本次

发行价格亦将作相应调整

。

２

、

发行股份募集配套资金

按照

《

上市公司证券发行管理办法

》、《

上市公司非公开发行股票实施细则

》

等相关规定

，

募集配套资金的发行价

格应不低于定价基准日前

２０

个交易日公司股票交易均价的

９０％

。

据此计算

，

佛塑科技定价基准日前

２０

个交易日的股票交易均价的

９０％

为

５．３６

元

／

股

。

根据本次发行股份购买资

产并募集配套资金的相关协议

、

决议

，

向不超过

１０

名符合资格的特定投资者募集配套资金的发行价格为不低于

５．３６

元

／

股

。

在定价基准日至本次发行完成前

，

公司如有分红

、

派息

、

配股

、

送股

、

资本公积金转增股本等除权

、

除息事项

，

则按

深圳证券交易所的相关规则对发行底价进行相应调整

。

最终发行价格将由公司董事会根据股东大会的授权

，

按照相关法律

、

行政法规及规范性文件的规定

，

依据发行对

象申购报价的情况

，

与本次交易的独立财务顾问协商确定

。

（

二

）

发行股份的数量

１

、

发行股份购买资产

华工百川股东科技园

、

联创创业

、

马铁军

、

达晨财信

、

张海

、

诚信创业

、

浩淼自控

、

惠洋电器

、

懋森信息和达晨创业

按在股权交割日各自持有华工百川的股权比例计算取得本次发行的相应股份数量

，

计算结果如出现不足

１

股的尾数

应舍去取整

。

根据上述计算公式

，

公司需向华工百川股东发行股份的数量为

１２０

，

１６４

，

７００

股

。

本次交易完成后

，

交易对方的持

股数量如下

：

序号 发行对象 发行股份数量（股）

１

科技园

２８

，

５６５

，

５７７

２

联创创业

２２

，

６７１

，

０９２

３

马铁军

１９

，

１３１

，

２７５

４

达晨财信

１１

，

９９３

，

００９

５

张海

７

，

１４２

，

３６０

６

诚信创业

９

，

４６３

，

９１６

７

浩淼自控

７

，

２０９

，

９５１

８

惠洋电器

５

，

６６７

，

７７３

９

懋森信息

５

，

４８５

，

８６０

１０

达晨创业

２

，

８３３

，

８８７

合计

１２０

，

１６４

，

７００

如果定价基准日至股份发行日期间

，

佛塑科技股票发生除权

、

除息事项的

，

则发行数量随发行价格予以调整

；

如

果华工百川股东认购的佛塑科技股份数不为整数的

，

则对不足

１

股的尾数应舍去取整

。

２

、

发行股份募集配套资金

公司拟募集配套资金不超过

２０

，

０００

万元

，

在支付本次交易中介费用后

，

用于华工百川及其子公司新项目建设及

补充流动资金

。

本次募集配套资金拟发行股份数的计算公式如下

：

本次募集配套资金拟发行股份数

＝

拟募集配套资金

总额

／

股票发行价格

。

根据上述计算公式及本次为募集配套资金而发行的股份底价

５．３６

元

／

股测算

，

公司需向不超过

１０

名特定投资

者发行股份的上限不超过

３７

，

３１３

，

４３２

股

。

为募集配套资金而发行股份的最终数量将根据最终发行价格确定

。

认购对象认购资金折股数不足一股的余额计入上市公司资本公积

，

如果定价基准日至股份发行日期间

，

佛塑科

技股票发生除权

、

除息事项的

，

则发行数量随发行价格予以调整

。

五

、

本次发行股票的锁定期

（

一

）

发行股份购买资产

１

、

交易对方通过本次交易取得的佛塑科技股份

，

自本次发行股份上市之日起

１２

个月内不得上市交易或转让

。

２

、

自本次发行股份上市之日起满

１２

个月后

，

联创创业

、

达晨财信

、

达晨创业

、

诚信创业

、

惠洋电器可转让的股份

数量不超过其于本次交易获得的佛塑科技股份数量的

７０％

。

３

、

自本次发行股份上市之日起满

１２

个月后

，

且在华工百川完成业绩承诺期内第一个年度

（

２０１５

年度

）

业绩承诺

的情况下

，

科技园

、

马铁军

、

张海

、

浩淼自控

、

懋森信息可转让的股份数量不超过其于本次交易获得的佛塑科技股份数

量的

３０％

；

否则

，

科技园

、

马铁军

、

张海

、

浩淼自控

、

懋森信息在本次发行股份上市之日起满

３６

个月前及按本协议约定

的股份补偿义务履行完毕前

，

不得转让其于本次交易获得的佛塑科技股份

。

４

、

自本次发行股份上市之日起满

１２

个月后

，

科技园

、

马铁军

、

张海

、

浩淼自控

、

懋森信息于本次交易获得的佛塑

科技股份数量的

７０％

，

联创创业

、

达晨财信

、

达晨创业

、

诚信创业

、

惠洋电器于本次交易获得的佛塑科技股份数量的

３０％

，

将作为业绩补偿与资产减值补偿之备用股份

，

在本次发行股份上市之日起满

３６

个月后及按本协议规定履行完

毕应尽的股份补偿义务后方可依法转让

。

５

、

佛塑科技将根据标的公司

２０１５

年度

、

２０１６

年度

、

２０１７

年度业绩实现情况和标的资产的减值情况

，

核定交易对

方应补偿的股份数量或者可转让的股份数量

，

并由交易对方按协议约定履行应尽的补偿义务

。

６

、

本次发行结束后

，

交易对方于本次交易获得的佛塑科技股份由于佛塑科技配股

、

送股

、

资本公积金转增股本等

原因增持的佛塑科技股份

，

亦应遵守上述约定

。

７

、

若交易对方本次交易所获得佛塑科技股份的锁定期与证券监管机构的最新监管意见不相符

，

佛塑科技及交易

对方将根据相关证券监管机构的监管意见进行相应调整

。

本次发行股份购买资产

，

交易对方获得的佛塑科技股份锁定情况具体如下

：

单位

：

股

序号 乙方姓名

／

名称

获得佛塑科技股份

数量

锁定期满

１２

个月后可转让股份数量 锁定期为

３６

个月的股份数量（注）

股份补偿上限

完成

２０１５

年业绩

承诺

没完成

２０１５

年业

绩承诺

完成

２０１５

年业绩

承诺

没完成

２０１５

年业

绩承诺

１

科技园

２８

，

５６５

，

５７７ ８

，

５６９

，

６７３ ０ １９

，

９９５

，

９０４ ２８

，

５６５

，

５７７ １９

，

９９５

，

９０４

２

联创创业

２２

，

６７１

，

０９２ １５

，

８６９

，

７６４ １５

，

８６９

，

７６４ ６

，

８０１

，

３２８ ６

，

８０１

，

３２８ ６

，

８０１

，

３２８

３

马铁军

１９

，

１３１

，

２７５ ５

，

７３９

，

３８２ ０ １３

，

３９１

，

８９３ １９

，

１３１

，

２７５ １３

，

３９１

，

８９３

４

达晨财信

１１

，

９９３

，

００９ ８

，

３９５

，

１０６ ８

，

３９５

，

１０６ ３

，

５９７

，

９０３ ３

，

５９７

，

９０３ ３

，

５９７

，

９０３

５

张海

７

，

１４２

，

３６０ ２

，

１４２

，

７０８ ０ ４

，

９９９

，

６５２ ７

，

１４２

，

３６０ ４

，

９９９

，

６５２

６

诚信创业

９

，

４６３

，

９１６ ６

，

６２４

，

７４１ ６

，

６２４

，

７４１ ２

，

８３９

，

１７５ ２

，

８３９

，

１７５ ２

，

８３９

，

１７５

７

浩淼自控

７

，

２０９

，

９５１ ２

，

１６２

，

９８５ ０ ５

，

０４６

，

９６６ ７

，

２０９

，

９５１ ５

，

０４６

，

９６６

８

惠洋电器

５

，

６６７

，

７７３ ３

，

９６７

，

４４１ ３

，

９６７

，

４４１ １

，

７００

，

３３２ １

，

７００

，

３３２ １

，

７００

，

３３２

９

懋森信息

５

，

４８５

，

８６０ １

，

６４５

，

７５８ ０ ３

，

８４０

，

１０２ ５

，

４８５

，

８６０ ３

，

８４０

，

１０２

１０

达晨创业

２

，

８３３

，

８８７ １

，

９８３

，

７２０ １

，

９８３

，

７２０ ８５０

，

１６７ ８５０

，

１６７ ８５０

，

１６７

合计

１２０

，

１６４

，

７００ ５７

，

１０１

，

２７８ ３６

，

８４０

，

７７２ ６３

，

０６３

，

４２２ ８３

，

３２３

，

９２８ ６３

，

０６３

，

４２２

占获得佛塑科技股份数量比例

４７．５２％ ３０．６６％ ５２．４８％ ６９．３４％ ５２．４８％

注

：

指在本次发行股份上市之日起满

３６

个月前及按本协议约定的股份补偿义务履行完毕前

。

（

二

）

发行股份募集配套资金

向不超过

１０

名特定投资者发行的股份自上市之日起十二个月内不转让

，

在此之后按中国证监会及深交所的有

关规定执行

。

上述

“

本次发行股份

”

包括锁定期内因上市公司分配股票股利

、

资本公积转增股本等原因增持的上市公司股份

。

六

、

交易对方的业绩承诺及补偿方案

（

一

）

业绩承诺情况

华工百川的股东科技园

、

联创创业

、

马铁军

、

达晨财信

、

张海

、

诚信创业

、

浩淼自控

、

惠洋电器

、

懋森信息和达晨创

业承诺

，

标的公司

２０１５

年度

、

２０１６

年度

、

２０１７

年度经佛塑科技的审计机构按照与佛塑科技相同的会计政策进行审计

的合并报表扣除非经常性损益后归属于母公司的净利润不低于

５

，

３８２

万元

、

６

，

８７３

万元

、

８

，

４７５

万元

。

如本次发行股

份购买资产于

２０１５

年

１２

月

３１

日之后实施完成

，

业绩承诺期和利润补偿期往后顺延

，

２０１８

年度净利润承诺数为

９

，

６３６

万元

。

（

二

）

盈利预测补偿安排

１

、

业绩承诺期内

，

标的公司截至各年年末累积实际实现的经审计的净利润

（

以下简称

“

实际净利润

”）

低于截至各

年年末累积承诺净利润

，

交易对方应当对佛塑科技进行补偿

。

２

、

交易对方各年年末应补偿的股份数量为

：（

截至各年年末累积承诺净利润

－

截至各年年末累积实际净利润

）

×

交

易对方在本次交易中获得的佛塑科技股份总数

÷

业绩承诺期内各年的承诺净利润总和

－

已补偿股份数量

；

在按上述公式计算的各年年末应补偿的股份数量小于

０

时

，

按

０

取值

，

即已经补偿的股份不冲回

。

３

、

佛塑科技将对业绩承诺期最后一年度末

（

以下简称

“

期末

”）

标的资产进行减值测试

，

若期末减值额

÷

标的资产

总转让价格

＞

交易对方已补偿股份总数

÷

交易对方在本次交易中获得的佛塑科技股份总数

，

则交易对方需另行补偿佛

塑科技

，

计算公式为

：

交易对方期末应补偿的股份数量

＝

期末减值额

÷

本次发行价格

－

交易对方补偿期限内已补偿股份

总数

。

４

、

交易对方应补偿股份数量未超过交易对方在本次交易中所取得的佛塑科技股份总量的

３０％

时

，

由交易对方各

方将按各自在本次交易中所取得的佛塑科技股份比例分别计算各自应补偿的股份数量

，

即交易对方各方应补偿的股

份数量

＝

交易对方各方在本次交易中所取得的佛塑科技股份数

÷

交易对方在本次交易中获得的佛塑科技股份总数

＊

本次交易交易对方应补偿的股份数量

。

５

、

交易对方应补偿股份数量超过交易对方在本次交易中所取得的佛塑科技股份总量的

３０％

时

，

对于交易对方应

补偿股份数量为其在本次交易中所取得的佛塑科技股份总量的

３０％

部分

，

由交易对方各方按上述第

４

点约定分别计

算各自应补偿的股份数量

；

（

1

� 交易对方承诺的“标的公司 2015 年度、2016 年度、2017 年度经佛塑科技的审计机构按照与佛塑科技相

同的会计政策进行审计的合并报表扣除非经常性损益后归属于母公司的净利润” ，简称“标的公司 2015年度、

2016年度、2017年度扣除非经常性损益后归属于母公司的净利润” ，其中非经常性损益特指除取得持续三年以

上政府补助和税务返还以外的非经常性损益，下同。）

对于交易对方应补偿股份数量超出其在本次交易中所取得的佛塑科技股份总量的

３０％

部分

，

由科技园

、

马铁军

、

张海

、

广州浩淼

、

广州懋森继续承担补偿义务

，

并按各自在本次交易中所取得的佛塑科技股份相对比例分别计算各自

应补偿的股份数量

，

直至达到其补偿股份数量的最高限额为止

，

具体计算公式如下

：

科技园

、

马铁军

、

张海

、

广州浩淼

、

广州懋森应继续补偿的股份数量

＝

科技园

、

马铁军

、

张海

、

广州浩淼

、

广州懋森各

自在本次交易中所取得的佛塑科技股份数

÷

科技园

、

马铁军

、

张海

、

广州浩淼

、

广州懋森合计在本次交易中获得的佛塑

科技股份总数

＊

（

交易对方应补偿股份数量

－

交易对方在本次交易中所取得的佛塑科技股份总量

＊３０％

）。

６

、

科技园

、

马铁军

、

张海

、

广州浩淼

、

广州懋森补偿股份数量的最高限额不超过其于本次交易获得的佛塑科技股

份数量的

７０％

；

联创创业

、

达晨财信

、

达晨创业

、

诚信创业

、

惠洋电器补偿股份数量的最高限额不超过其于本次交易获

得的佛塑科技股份数量的

３０％

。

７

、

如果在交易对方履行完本协议约定的股份补偿义务前

，

佛塑科技发生配股

、

送股

、

资本公积金转增股本等除权

事项的

，

则交易对方应补偿的股份数量应相应调整

，

调整后的交易对方应补偿股份数量

＝

按上述第

２

项

、

第

３

项所约

定的计算公式计算的交易对方应补偿股份数量

×

（

１＋

佛塑科技配股

、

送股

、

资本公积金转增股本占佛塑科技当时总股

本的比例

）。

如佛塑科技在业绩承诺期内有现金分红的

，

交易对方按上述第

２

项及第

３

项所约定的计算公式计算的交

易对方应补偿股份累计获得的分红收益

，

应随之无偿赠予佛塑科技

。

８

、

如交易对方所持佛塑科技股份因被冻结

、

被采取强制执行或其他原因被限制转让或不能转让的

，

在按上述第

６

项规定的补偿股份数量的最高限额范围内

，

由交易对方在补偿义务发生之日起

３０

个交易日内

，

从证券交易市场购买

相应数额的佛塑科技股份弥补不足部分

，

以完整履行本协议约定的补偿义务

。

９

、

在确定交易对方应履行补偿义务的

，

佛塑科技应在两个月内召开股东大会审议股份回购事宜

。

佛塑科技股东

大会审议通过股份回购事宜后

，

佛塑科技将以

１．００

元的总价定向回购交易对方应补偿股份

。

如相关股份尚在锁定期

的

，

佛塑科技董事会应将相关股份划转至专门账户进行锁定

，

相关股份丧失表决权

，

所分配的利润归佛塑科技所有

，

待锁定期满后一并注销

。

１０

、

交易对方应补偿股份由佛塑科技按

１．００

元的总价回购并注销

，

如前述回购股份并注销事宜由于佛塑科技减

少注册资本事宜未获相关债权人认可或未经股东大会通过等原因而无法实施的

，

则交易对方承诺自佛塑科技股东大

会决议公告之日起

２

个月内将应补偿股份赠送给其他股东

（

其他股东指截止交易对方赠送股份实施公告中所确定的

股权登记日

，

除交易对方以外的其他股份持有者

），

其他股东按其持有股份数量占股权登记日扣除交易对方持有的股

份后佛塑科技的股份数量的比例享有获赠股份

。

本次发行股份购买资产

，

交易对方承诺的业绩补偿情况具体如下

：

单位

：

股

序号 乙方姓名

／

名称

获得佛塑科技股份数

量

股份补偿上限

Ａ

情况下各自补偿比

例（

％

）

Ｂ

情况下各自补偿比例（

％

）

股份补偿中的

３６

，

０４９

，

４１０

股部分

股份补偿超过

３６

，

０４９

，

４１０

股且

≤６３

，

０６３

，

４２２

股部分

１

科技园

２８

，

５６５

，

５７７ １９

，

９９５

，

９０４ ２３．７７２０ ２３．７７２０ ４２．２９７４

２

联创创业

２２

，

６７１

，

０９２ ６

，

８０１

，

３２８ １８．８６６７ １８．８６６７ ０

３

马铁军

１９

，

１３１

，

２７５ １３

，

３９１

，

８９３ １５．９２０８ １５．９２０８ ２８．３２７９

４

达晨财信

１１

，

９９３

，

００９ ３

，

５９７

，

９０３ ９．９８０５ ９．９８０５ ０

５

张海

７

，

１４２

，

３６０ ４

，

９９９

，

６５２ ５．９４３８ ５．９４３８ １０．５７５８

６

诚信创业

９

，

４６３

，

９１６ ２

，

８３９

，

１７５ ７．８７５８ ７．８７５８ ０

７

浩淼自控

７

，

２０９

，

９５１ ５

，

０４６

，

９６６ ６．０００１ ６．０００１ １０．６７５９

８

惠洋电器

５

，

６６７

，

７７３ １

，

７００

，

３３２ ４．７１６７ ４．７１６７ ０

９

懋森信息

５

，

４８５

，

８６０ ３

，

８４０

，

１０２ ４．５６５３ ４．５６５３ ８．１２３０

１０

达晨创业

２

，

８３３

，

８８７ ８５０

，

１６７ ２．３５８３ ２．３５８３ ０

合计

１２０

，

１６４

，

７００ ６３

，

０６３

，

４２２ １００．００ １００．００ １００．００

占获得佛塑科技股份数量比例

５２．４８％

注

：

Ａ

情况

：

乙方应补偿股份数量

≤

乙方在本次交易中所取得的甲方股份总量的

３０％

，

即乙方应补偿股份数量

≤３６

，

０４９

，

４１０

股时

Ｂ

情况

：

当乙方应补偿股份数量

＞

乙方在本次交易中所取得的甲方股份总量的

３０％

且

≤

乙方在本次交易中所取

得的甲方股份总量的

５２．４８％

时

，

即乙方应补偿股份数量

＞３６

，

０４９

，

４１０

股且

≤６３

，

０６３

，

４２２

股时

七

、

超额业绩奖励

如果标的公司在业绩承诺期内各年的实际净利润超过对应年度承诺净利润的

，

则超出部分的

２０％

作为对标的公

司届时高级管理人员和核心技术人员的超额业绩奖励

，

由标的公司在交易对方的承诺净利润实现情况的专项审核报

告出具后的

３０

日内

，

按标的公司总经理马铁军拟定的具体奖励对象及奖励金额报佛塑科技批准后一次性以现金支

付

，

并按照相关会计准则进行会计处理

。

八

、

本次交易不构成重大资产重组但适用

《

重组办法

》

本次交易中佛塑科技拟购买华工百川

１００％

股权

，

本次交易完成后华工百川将成为佛塑科技的全资子公司

。

根据佛塑科技和华工百川经审计的

２０１３

年度财务数据以及交易作价情况

，

相关财务指标比例计算如下

：

单位

：

万元

项目 佛塑科技 华工百川 标的资产交易金额 占比情况

资产总额

５１０

，

６３２．７８ １３１

，

５３５．４３ ７１

，

４９８．００ ２５．７６％

归属于母公司股东的净资产

２０３

，

６９３．９３ ５０

，

０８９．３２ ７１

，

４９８．００ ３５．１０％

营业收入

３０１

，

９２４．５８ ４０

，

２２７．８４ － １３．３２％

注

：

佛塑科技的资产总额

、

归属于母公司股东的净资产取自经审计的

２０１３

年

１２

月

３１

日合并资产负债表

，

营业

收入取自经审计的

２０１３

年度合并利润表

；

计算占比情况时

，

华工百川的资产总额指标根据

《

重组办法

》

的相关规定

，

取自经审计的

２０１３

年

１２

月

３１

日合并资产负债表

，

营业收入取自经审计的

２０１３

年度合并利润表

；

归属于母公司股

东的净资产指标均根据

《

重组办法

》

的相关规定

，

取值本次交易标的资产的交易金额

。

根据

《

重组办法

》

的规定

，

本次交易不构成中国证监会规定的上市公司重大资产重组行为

，

但本次交易涉及发行

股份购买资产

，

故需提交中国证监会并购重组审核委员会审核

，

取得中国证监会核准后方可实施

。

九

、

本次交易不构成关联交易

本次发行股份购买资产的交易对方为科技园

、

联创创业

、

马铁军

、

达晨财信

、

张海

、

诚信创业

、

浩淼自控

、

惠洋电

器

、

懋森信息和达晨创业

，

根据

《

公司法

》、《

证券法

》、《

上市规则

》

等法律

、

法规及规范性文件的相关规定

，

上述交易对

方在本次交易前均不属于上市公司的关联方

，

本次交易不构成关联交易

。

十

、

本次交易不会导致公司控制权变化

，

不构成借壳

本次交易前

，

公司的实际控制人为广东省人民政府

，

控股股东广新集团持有上市公司

２５．９０％

股份

。

根据本次发行股份购买资产对价和发行股份定价

、

募集配套资金发行股份底价和募集资金上限计算

，

本次交易

完成后

，

广新集团持有公司

２２．２８％

股份

，

公司的控股股东和实际控制人不会发生改变

，

本次交易不构成借壳上市

。

十一

、

本次交易完成后佛塑科技仍符合上市条件

截至

２０１４

年

６

月

３０

日

，

佛塑科技的股份总数为

９６７

，

４２３

，

１７１

股

。

本次交易拟向华工百川股东科技园

、

联创创业

、

马铁军

、

达晨财信

、

张海

、

诚信创业

、

浩淼自控

、

惠洋电器

、

懋森信息和达晨创业非公开发行的股票数量合计为

１２０

，

１６４

，

７００

股

；

本次交易拟募集配套资金总额不超过

２０

，

０００

万元

，

根据发行股份底价和募集资金上限计算发行股份数

量为

３７

，

３１３

，

４３２

股

，

本次交易完成后

，

佛塑科技的股份总数为

１

，

１２４

，

９０１

，

３０３

股

，

社会公众股总数为

８３４

，

６５０

，

７７６

股

2

，

持股比例

７４．２０％

，

比例超过

１０％

，

仍然符合上市公司上市条件

。

十二

、

独立财务顾问的保荐机构资格

本公司聘请中山证券担任本次交易的独立财务顾问

，

中山证券经中国证监会批准依法设立

，

具备保荐机构资格

。

十三

、

主要风险因素

投资者在评价公司本次交易时

，

除本报告书的内容和与本报告书同时披露的相关文件外

，

还应特别认真地考虑

下述各项风险因素

。

（

2

根据佛塑科技 2014年半年报显示，佛塑科技控股股东广新集团持有 250,599,212股，佛塑科技董监高人

员合计持股 162,787股，董事及高管关联公司富硕宏信持有 39,488,528股，总计持股 290,250,527股，则社会公众

股数 =1,124,901,303-290,250,527=834,650,776股。）

（

一

）

与本次交易相关的风险

１

、

交易可能终止的风险

公司制定了严格的内幕信息管理制度

。

公司在本次与交易对方的协商过程中尽可能控制内幕信息知情人员范

围

，

减少内幕信息的传播

，

但仍不排除有关机构和个人利用关于本次交易内幕信息进行内幕交易的行为

，

公司存在因

股价异常波动或异常交易可能涉嫌内幕交易而暂停

、

终止或取消本次交易的风险

。

２

、

标的资产评估增值较大的风险

以

２０１４

年

６

月

３０

日为审计

、

评估基准日

，

根据中联羊城出具的

《

资产评估报告

》，

华工百川

１００％

的股权评估值

为

７１

，

４９８．２０

万元

，

根据正中珠江出具的

《

审计报告

》，

华工百川经审计的合并报表归属于母公司股东的所有者权益为

５０

，

４８９．７１

万元

，

评估增值

２１

，

００８．４９

万元

，

评估增值率

４１．６１％

，

经各方友好协商

，

华工百川

１００％

股权的交易价格为

７１

，

４９８．００

万元

。

交易标的的评估值较账面净资产增值较高

，

主要是由于高分子材料行业未来具有良好的发展空间

，

华工百川已

具有一定的经营规模

，

盈利能力较强

，

在业内有较高的品牌知名度

，

整体业务布局清晰

，

未来发展前景可期

，

同时

，

华

工百川具有较强的竞争优势及产品研发

、

产业化能力

，

形成了较强的市场竞争力

，

但如果假设条件发生预期之外的较

大变化

，

可能导致资产估值与实际情况不符的风险

。

３

、

标的资产承诺业绩无法实现的风险

本次交易对方科技园

、

联创创业

、

马铁军

、

达晨财信

、

张海

、

诚信创业

、

浩淼自控

、

惠洋电器

、

懋森信息和达晨创业

承诺华工百川

２０１５

年

、

２０１６

年

、

２０１７

年实现的扣除非经常性损益后归属于母公司股东的净利润分别不低于

５

，

３８２

万元

、

６

，

８７３

万元

、

８

，

４７５

万元

，

如本次发行股份购买资产于

２０１５

年

１２

月

３１

日之后实施完成

，

业绩承诺期和利润补

偿期往后顺延

，

２０１８

年度净利润承诺数为

９

，

６３６

万元

。

标的公司盈利承诺期内各年度预测净利润增幅较大

，

且较其

２０１３

年实际净利润

、

２０１４

年实际净利润有较大幅度

增长

，

主要系标的公司所处高分子材料细分行业未来发展前景良好

、

标的公司已具有较强的竞争优势及产品研发

、

产

业化能力

，

通过本次交易解决制约发展的资金瓶颈

，

标的公司管理层将努力经营

，

尽量确保上述盈利承诺实现

。

尽管如此

，

标的公司如遇宏观经济的波动

、

国家法规及行业政策的变化

、

竞争环境变化等不利情况

，

则可能出现

业绩承诺无法实现的情况

。

上市公司与交易对方签署的

《

股份补偿协议

》

确定了盈利预测补偿的相关安排

，

可在较大程度上保障上市公司的

利益

，

降低收购风险

，

但如果未来华工百川在被上市公司收购后出现经营未达预期的情况

，

则会对上市公司的整体经

营业绩和盈利水平造成不利影响

。

４

、

业绩补偿不足的风险

本次发行股份购买资产的交易对方为科技园

、

联创创业

、

马铁军

、

达晨财信

、

张海

、

诚信创业

、

浩淼自控

、

惠洋电

器

、

懋森信息和达晨创业等

１０

名合计持有华工百川

１００％

股权的股东

，

经过交易对方的内部协商和交易双方的谈判

协商

，

在充分考虑华工百川各股东取得标的资产时间和价格

、

对标的公司的历史贡献

、

对标的公司未来经营的作用

、

未来承担的业绩补偿责任和风险以及锁定期的基础上

，

公司与交易对方约定了股份补偿的最高限额

，

其中科技园

、

马

铁军

、

张海

、

浩淼自控

、

懋森信息补偿股份数量的最高限额不超过其于本次交易获得的佛塑科技股份数量的

７０％

；

联

创创业

、

达晨财信

、

达晨创业

、

诚信创业

、

惠洋电器补偿股份数量的最高限额不超过其于本次交易获得的佛塑科技股

份数量的

３０％

。

根据交易对方持有华工百川的股份比例测算

，

交易对方股份补偿的最高限额总计为交易对方于本次

交易获得的佛塑科技股份数量的

５２．４８％

。

若华工百川盈利承诺期内实现的累计净利润不足承诺净利润总额的

４７．５２％

，

则各交易对方在其股份补偿最高限额的补偿后

，

无须再对上市公司进行额外的股份补偿

。

提醒投资者关注相

关盈利补偿不足的风险

。

５

、

业绩补偿承诺实施的违约风险

经公司与交易对方协商

，

交易对方与上市公司就相关资产实际盈利数不足利润预测数的情况签订了补偿协议

。

本次交易实施完毕后

，

公司在

２０１５

年

、

２０１６

年和

２０１７

年的每个会计年度结束时

，

聘请具有证券期货业务资格的审计

机构对标的资产进行审计并出具审计报告

。

业绩承诺期内任一年度

，

截至当年年末累积实际净利润数低于截至当年

年末累积承诺净利润数的

，

交易对方应向佛塑科技进行股份补偿

。

公司已与交易对方签订了明确的

《

股份补偿协议

》，

但由于市场波动

、

企业经营以及业务整合等风险导致标的资

产的实际净利润数低于承诺净利润数时

，

交易对方如果无法履行股份补偿承诺

，

则存在业绩补偿承诺实施的违约风

险

。

为了应对业绩补偿承诺实施的违约风险

，

公司为本次交易设计了交易对价全部为股份支付

、

股份分期解锁的安

排

，

一定程度上控制了相关风险

。

尽管如此

，

本次交易仍然存在交易对方未解锁的股份不足补偿或者未解锁的股份处

于质押等权利限制状态导致股份补偿违约及无法实施等风险

。

６

、

本次交易形成的商誉减值的风险

由于本次股权购买是非同一控制下的企业合并

，

根据

《

企业会计准则

》

相关规定

，

购买方对合并成本大于合并中

取得的被购买方可辨认净资产公允价值份额的差额

，

应当确认为商誉

。

该等商誉不作摊销处理

，

但需要在未来每年会

计年末进行减值测试

。

根据佛塑科技

２０１４

年

６

月

３０

日备考合并财务报表

，

本次交易完成后

，

上市公司合并资产负债表中将增加

１８

，

６９３．７３

万元商誉

，

商誉占总资产比例达到

２．７３％

。

由于标的公司的盈利能力受政策

、

行业等多方面因素影响可能存在较大波动

。

若标的公司未来经营中不能较好

地实现收益

，

那么收购标的资产所形成的商誉将会有减值风险

，

从而对公司经营业绩产生不利影响

。

７

、

盈利预测与评估口径净利润不一致的风险

本次交易中

，

正中珠江会计师出具了

《

华工百川盈利预测报告

》，

中联羊城出具了

《

资产评估报告

》，

上述报告均对

华工百川

２０１４

年度

、

２０１５

年度的盈利情况作了预测

，

预测的具体情况如下

：

单位

：

万元

项目

资产评估报告 盈利预测报告

２０１４．７－１２

月

２０１５

年度

２０１４．７－１２

月

２０１５

年度

营业收入

２５

，

０７４．９０ ６１

，

９２１．１４ ２５

，

０７４．９０ ６１

，

９２１．１４

减：营业成本

１５

，

７３２．８９ ４１

，

０７８．４６ １５

，

７３２．８９ ４１

，

０７８．４６

营业税金及附加

１９０．５８ ４２５．１９ １９０．５８ ４２５．１９

主营业务利润

９

，

１５１．４３ ２０

，

４１７．４９ ９

，

１５１．４３ ２０

，

４１７．４９

加：其它业务利润

－ － － －

减：销售费用

１

，

３４２．１６ ３

，

３０４．６２ １

，

３４２．１６ ３

，

３０４．６２

管理费用

３

，

１８８．１６ ６

，

２５５．９８ ３

，

１８８．１６ ６

，

２５５．９８

财务费用

１

，

９４２．６５ ５

，

０２６．４０ １

，

９４２．６５ ５

，

０２６．４０

资产减值损失

－ － １３０．００ ３７５．１６

加：投资收益

－ － ４５．００ １００．０５

加：营业外收入

３１６．８１ ３４１．８６ ３１６．８１ ３４１．８６

减：营业外支出

－ － － －

利润总额

２

，

９９５．２７ ６

，

１７２．３５ ２

，

９１０．２７ ５

，

８９７．２４

减：所得税

４２３．９４ ７９０．７９ ３８２．２７ ８１８．３０

净利润

２

，

５７１．３３ ５

，

３８１．５６ ２

，

５２８．００ ５

，

０７８．９４

归属于母公司股东的净利润

２

，

５７８．００ ４

，

９６８．９４

少数股东损益

－５０．００ １１０．００

上述

《

华工百川盈利预测报告

》

及

《

资产评估报告

》

两者预测之间的差异主要以下两点

：

（

１

）《

华工百川盈利预测报告

》

及

《

资产评估报告

》

假设前提存在差异

会计师出于谨慎原则

，

根据华工百川预计应收款项余额的变化情况

，

按照佛塑科技对应收款项坏账计提的会计

政策

，

计提了坏账准备作为资产减值损失计入当期盈利预测损益

；

评估师根据华工百川历史上没有已确定的坏账损

失的实际情况

，

在对华工百川估值时预测期内不做应收款项的坏账计提计入当期资产减值损失

。

（

２

）《

华工百川盈利预测报告

》

及

《

资产评估报告

》

对投资收益测算标准存在差异

会计师按照广州阿克隆

２０１４

年

１－６

月实现的净利润乘以华工百川持有该公司股权比例为基础

，

根据广州阿克

隆历史盈利能力以及预测期间的经营变动趋势

，

确认了投资收益

；

评估师对华工百川估值时

，

在收益预测过程中

，

将

华工百川与桂林百川

、

柳州百川

、

柳州新材料和香港公司作为一整体进行测算

，

将对广州阿克隆等企业的长期股权投

资计入溢余资产

，

单独估值

，

故评估师估值时确认的未来盈利预测并不包括投资收益

。

同样地

，

评估师估值时确认的

未来盈利预测中的净利润不区分归属于母公司股东的净利润和少数股东损益

。

由于存在上述两者的差异

，

与之对应的产生预测期的利润总额

、

所得税和净利润的差异

。

综上

，

上述盈利预测审核报告及资产评估报告两者预测之间的差异主要是会计师

、

评估师的盈利预测假设前提

和测算标准有所差异产生的

，

具有合理性

。

８

、

收购整合及管理风险

本次交易完成后

，

华工百川将成为佛塑科技的全资子公司

，

公司运营管理能力

、

协调整合能力等将面临一定的考

验

。

佛塑科技与华工百川在产品类型

、

目标客户

、

企业文化及管理理念等方面存在一定的差异

，

双方需在业务拓展

、

企业管理

、

技术研发等方面达成共识

，

充分发挥交易双方可能形成的协同效应

，

使本次交易能够为公司带来持续稳定

的收益

。

否则

，

将可能面临整合失败带来的风险

。

本次交易完成后

，

公司的资产规模将进一步扩大

。

公司已经按照现代企业制度建立了比较规范的管理体系

，

但随

着资产和经营规模的不断扩大

，

管理体系和组织结构日趋复杂化

，

如果公司未来的管理模式

、

管理人员素质和内控制

度的建设不能同步提高

，

将可能面临不能适应经营规模快速扩张

，

无法实施有效管理的风险

。

（

二

）

与标的公司相关的风险

１

、

业绩下滑风险

华工百川

２０１２

年

、

２０１３

年及

２０１４

年实现营业收入分别为

４１

，

００１．１８

万元

、

４０

，

２２７．８４

万元

、

４２

，

３４３．９４

万元

，

归属

于母公司所有者的净利润分别为

５

，

５９１．３１

万元

、

３

，

７２２．７７

万元

、

２

，

７５５．２４

万元

，

净利润逐年下滑

；

２０１２

年

、

２０１３

年及

２０１４

年归属于母公司所有者的加权平均净资产收益率分别为

１３．２７％

、

７．７２％

和

５．３５％

，

下滑幅度较大

。

报告期标的资

产盈利波动主要是自

２０１３

年下半年以来随着国家货币政策的收紧

，

以及由于华工百川的控股股东科技园不具备担

保资格

，

无法为其对外融资提供担保

，

因此华工百川的合作银行对到期无抵押及无担保的借款实行收贷政策

，

到期归

还后不再发放

，

或者对华工百川提出苛刻的授信条件

，

正常的生产运营受到一定影响

，

导致橡机业务毛利率有所下

滑

，

此外财务费用的迅速增长侵蚀了华工百川的营业利润

。

本次交易完成后

，

通过本次配套融资及佛塑科技的上市公司平台

，

华工百川可以获得运营发展亟需的资金支持

，

有效降低融资成本

，

迅速提升盈利能力

，

业绩承诺期内

，

交易对方承诺华工百川

２０１５

年度

、

２０１６

年度

、

２０１７

年度扣除

非经常性损益后归属于母公司的净利润不低于

５

，

３８２

万元

、

６

，

８７３

万元

、

８

，

４７５

万元

。

如本次发行股份购买资产于

２０１５

年

１２

月

３１

日之后实施完成

，

业绩承诺期和利润补偿期往后顺延

，

２０１８

年度净利润承诺数为

９

，

６３６

万元

。

公司为了应对标的资产业绩下滑风险

，

本次交易拟募集配套资金为华工百川提供资金支持

，

并要求交易对方对

２０１５

年

－２０１７

年的净利润进行了承诺并签署了

《

股份补偿协议

》，

一定程度上控制了标的资产盈利波动风险

，

但仍然

存在盈利不能达到预期的风险

。

２

、

运营资金紧张影响生产运营的风险

近年来受宏观经济增速下降

、

银行流动性紧缺等综合因素的影响

，

华工百川在银行的信贷额度受到一定限制

，

加

之华工百川应收账款规模持续扩大

，

自身造血功能受到一定影响

，

华工百川运营资金紧张

。

此外

，

之前根据自身及其

子公司新项目建设及补充流动资金的实际需要

，

华工百川以自筹资金启动

“

高分子材料集成技术装备制造中心技术

改造

”、“

高分子材料集成技术研究开发中心建设

”、“

植物纤维增强型木塑建筑型材一期

”

等项目建设

，

据统计

，

累计已

投入建设资金

２１

，

０４９

万元

。

在信贷资金紧张的情况下

，

一定程度上透支了华工百川正常经营所需的运营资金

。

橡机业务目前是华工百川的主要盈利来源

，

橡机业务同时也是资金密集型业务

，

需要占用较多的运营资金

。

华工

百川橡机业务的销售订单在

２０１２

年至

２０１４

年持续增加

，

但销售收入并没有随订单的增加而同比增加

。

主要原因是

华工百川流动资金异常短缺

，

难以支撑生产规模的扩大

，

不能及时消化销售订单

，

华工百川亟需新增流动资金

。

由于流动资金紧张

，

华工百川生产运营受到一定程度影响

，

延迟支付采购款

、

延迟交货时有发生

，

影响客户信心

和企业信誉

，

反过来也导致应收账款与预付账款持续增加

，

财务指标不够理想

，

进一步恶化了现金流

。

此外

，

由于流动资金紧张

，

目前华工百川已没有能力进行资本性投入

，

新产品研发受到影响

，

特别是有良好市场

前景与订单支持的产业化项目

，

由于没有资金投入扩大生产

，

目前不能按照客户的要求

，

及时足量的提供产品

，

既影

响了客户关系

，

又影响了华工百川的净利润

。

华工百川具有较强的研发生产能力

，

业务订单充足

，

但限于运营资金的紧张及信贷额度的紧缩

，

华工百川缺乏发

展壮大所需的运营资金

，

存在运营资金紧张影响生产运营的风险

。

本次交易完成后

，

通过本次配套融资及佛塑科技的上市公司平台

，

华工百川可以获得运营发展亟需的资金支持

，

扩大橡机业务的规模

，

同时开拓改性塑料

、

改性聚氨酯

、

木塑等高分子材料及制品的业务

，

提升主营业务盈利能力

。

３

、

财务成本较高影响盈利能力的风险

近年来受宏观经济增速下降

、

银行流动性紧缺等综合因素的影响

，

特别是从

２０１３

年开始

，

华工百川在合作银行

的信贷额度受到一定限制

，

面对此种不利情况

，

华工百川积极寻找其他银行合作以及其他融资渠道

，

２０１３

年底发行了

２

亿元中小企业私募债

，

综合成本超过

１２．５％ ／

年

，

２０１３

年下半年起陆续开拓了部分新的合作银行获得借款

，

但资金成

本也较高

，

虽然解决了短期内的资金需求

，

但融资成本较高

，

影响了华工百川的净利润水平

。

单位

：

万元

项目

２０１４

年度

２０１３

年度

２０１２

年度

营业收入

４２

，

３４３．９４ ４０

，

２２７．８４ ４１

，

００１．１８

营业利润

２

，

７６７．４６ ４

，

１８３．３４ ５

，

７５０．７８

利润总额

３

，

１１１．５５ ３

，

９０６．２９ ６

，

６１７．００

净利润

２

，

５８２．９２ ３

，

７１９．６９ ５

，

５９１．３１

归属于母公司股东的净利润

２

，

７５５．２４ ３

，

７２２．７７ ５

，

５９１．３１

财务费用

５

，

６０２．８０ ４

，

０９１．９６ ３

，

７６７．９６

报告期内

，

华工百川

２０１２

年

、

２０１３

年的财务费用分别为

３

，

７６７．９６

万元

、

４

，

０９１．９６

万元

，

２０１３

年

１２

月中小企业私

募债券发行后

，

财务费用继续上升

，

２０１４

年全年的财务费用达到

５

，

６０２．８０

万元

。

较高的财务成本连年蚕食华工百川

的营业利润

。

本次交易完成后

，

通过本次配套融资

，

华工百川可以获得运营发展亟需的资金支持

，

借助于佛塑科技上市公司平

台

，

华工百川有望缓解目前银行信贷额度紧张

、

信贷成本较高的债权融资环境

，

有效降低财务成本

，

提升盈利能力

。

尽管如此

，

考虑到中小企业私募债将于

２０１６

年到期

，

短期内财务成本仍较高

；

本次交易配套融资足额到位

、

信贷

机构未来降低对华工百川的信贷成本均存在一定的不确定性

，

华工百川未来仍存在财务成本较高影响盈利能力的风

险

。

４

、

下游行业波动风险

高分子材料专用装备特别是橡胶轮胎专用装备在华工百川营业收入中占比较大

，

橡胶轮胎专用装备行业及橡胶

行业与经济的整体运行状况有很强的相关性

，

这种相关性使得橡胶轮胎专用装备企业业绩具有一定的不稳定性

。

如

果未来宏观经济增速出现下滑或衰退

，

下游轮胎行业出现行业景气度下降的情况

，

则华工百川橡胶轮胎专用装备业

务将相应受到一定的不利影响

。

故华工百川发展会面临下游行业波动的风险

。

５

、

应收款项余额较大及发生坏账损失的风险

２０１２

年

１２

月

３１

日

、

２０１３

年

１２

月

３１

日和

２０１４

年

１２

月

３１

日

，

华工百川应收账款余额分别为

２０

，

７５４．２６

万元

、

３８

，

２６９．６２

万元

、

４５

，

６７３．７５

万元

，

净额为

１５

，

５２５．６６

万元

、

３１

，

６１６．３０

万元和

３８

，

３０４．９１

万元

，

报告期内

，

华工百川应收

账款规模增长迅速

。

过去几年

，

得益于下游轮胎行业的快速发展

，

华工百川业务增长较快

。

为了迅速占领市场扩大规模

，

华工百川一

定程度上放松了对客户信用条件的要求

，

在业绩增长的同时

，

应收账款的规模也迅速扩大

。

此外

，

由于流动资金紧张

，

华工百川生产运营受到一定程度影响

，

延迟支付采购款

、

延迟交货时有发生

，

影响客户信心和企业信誉

，

加之下游轮

胎行业也属于资金密集型行业

，

下游客户也以华工百川延迟交货为理由

，

延迟支付对华工百川的采购款

，

也导致应收

账款余额持续增加

。

华工百川下游客户中

，

部分民营轮胎企业由于体量较小

、

品牌知名度不够

，

抗风险能力较差

，

鉴于应收账款余额

较大

，

因此华工百川应收账款存在坏账损失的风险

。

截至

２０１４

年

１２

月

３１

日

，

华工百川对好友轮胎有限公司

、

沅江博富新材料科技有限公司等风险较大客户的应收

账款

３

，

４０８．７６

万元全额计提了坏账准备

，

对于其他客户

，

也根据账龄

，

按照佛塑科技的坏账计提政策

（

１

年以内

５％

、

１－２

年

１０％

、

２－３

年

３０％

、

３－４

年

５０％

、

４－５

年

８０％

、

５

年以上

１００％

）

计提了

３

，

９６０．０７

万元的坏账准备

。

尽管华工百川按佛塑科技的坏账计提政策计提了

７

，

３６８．８４

万元的应收账款坏账准备

，

截至

２０１４

年

１２

月

３１

日

，

华工百川的应收账款净额仍达到

３８

，

３０４．９１

万元

，

规模偏大

。

公司为了应对标的公司应收账款发生坏账损失的风险

，

除要求华工百川按佛塑科技的坏账计提政策计提坏账准

备外

，

还与交易对方在

《

发行股份购买资产协议

》

里约定

，

截至

２０１４

年

６

月

３０

日

，

华工百川经审计后的应收账款及其

他应收款净额

，

交易对方

、

标的公司及其经营管理团队有责任负责全额收回或计提坏账准备

；

如前述款项在

２０１７

年

１２

月

３１

日前仍未能全额收回的

，

由标的公司在

２０１７

年

１２

月

３１

日前全部计提为坏账准备

。

一定程度上控制了标的

公司应收款项余额较大及发生坏账损失的风险

。

６

、

存货余额较大的风险

２０１２

年

１２

月

３１

日

、

２０１３

年

１２

月

３１

日和

２０１４

年

１２

月

３１

日

，

华工百川存货账面价值分别为

２１

，

１０５．２７

万元

、

２５

，

６４２．４９

万元和

２６

，

６０６．４３

万元

，

存货余额较大

。

华工百川存货的种类主要包括专用装备类和材料及制品类

。

由于专用装备的销售合同一般金额较大

、

产成品单

位价值较高

、

对应的原材料和在产品价值也相对较高

，

因此华工百川存货的余额主要体现了专用装备类存货的特征

。

报告期内

，

华工百川各期末存货主要由原材料及在产品构成

。

华工百川主要采取以销定产的模式

，

专用装备的销

售合同一般合同金额较高

，

导致按照销售合同组织生产所采购的原材料金额较大

。

专用装备产品生产周期较长

，

常常

出现跨期生产现象

，

导致各期末在产品余额相应较高

。

华工百川已完工的专用装备产品一般会及时组织发货

，

因此各

期末产成品余额不高

，

主要为生产的样机等

。

存货余额较大不仅占用了华工百川较多的营运资金并导致华工百川存货周转率较低

，

而且可能存在存货发生减

值的情形

，

从而对华工百川经营产生不利影响

。

７

、

技术风险

（

１

）

不能保持技术先进性的风险

华工百川专注于高分子材料相关领域的技术研发

，

其高分子材料及核心加工装备工程技术研究开发中心被认定

为广州市级工程技术研究开发中心

，

具有较强的技术创新能力

。

但若华工百川未来不能持续保持与其发展相匹配的

研发投入

，

对技术

、

产品和市场的发展趋势不能正确判断

，

对行业关键技术的发展动态不能及时掌控

，

在新产品的研

发方向

、

重要产品的方案制定等方面不能正确把握

，

导致新技术

、

新产品开发失败

，

华工百川将可能面临不能保持技

术先进性的风险

。

（

２

）

核心技术泄密或被侵权的风险

华工百川业务以技术为驱动

，

不少关键技术为其独创

。

截至

２０１４

年

１１

月

２４

日

，

华工百川拥有自主知识产权的

各类专利

５９

项

（

其中发明专利

１９

项

），

拥有软件著作权

１３

项

，

软件产品

９

项

。

虽然华工百川完全拥有核心技术的知

识产权

，

并已逐步形成了比较完善的涉密保护机制

，

但若出现不可控的因素导致其核心技术泄密或被侵权

，

将会对自

身的生产经营造成不利影响

。

（

３

）

技术研发及技术转让的风险

华工百川

２０１２

年度

、

２０１３

年度和

２０１４

年度受托研发

、

技术转让及其他技术服务的收入分别为

４０６．００

万元

、

４０１．７０

万元和

４００．００

万元

，

报告期内该项收入较为稳定

。

尽管华工百川拥有人才优势和自主创新能力

，

并专注于高分

子材料领域的技术研发

，

但在研发项目立项和实施过程中

，

倘若研发项目未能取得预期效果

，

则会造成研发资源的浪

费

，

故技术成果的取得存在一定的风险

；

倘若研发成果不能契合市场需求

，

则技术转让收入的实现存在一定的不确定

性

。

（

４

）

研发成果产业化风险

华工百川以市场需求为导向

，

以高分子材料相关领域的技术研发创新与技术集成创新为支撑

，

致力于研发成果

的产业化实践

。

华工百川建有中试规模的最小工业化单元和检测

、

调试平台

，

以便尽可能释放工业放大过程中的风

险

，

更好地实现与工业化大规模生产的对接

。

通过对研发成果已实现产业化的有关核心人员实行持续奖励等措施

，

华

工百川形成了促进研发成果产业化的长效激励机制

。

在研发成果商业价值的具体实现方式上

，

华工百川建立了完善

的评估决策体系

，

能根据客户需求

、

自身条件及风险选择等因素科学决策

。

华工百川在研发成果产业化方面拥有科学的决策机制和丰富的实践经验

，

但由于产业化过程影响因素非常复

杂

，

存在研发成果不能及时产业化或者产业化失败的风险

。

８

、

人力资源风险

华工百川作为技术驱动型企业

，

在技术研发和技术输出管理过程中

，

需要大量既懂技术懂市场

、

又懂管理的复合

型人才

。

人才是华工百川实现科学管理的关键

，

是其赖以生存和持续成长的根本

。

截至

２０１４

年

６

月

３０

日

，

华工百川

拥有研发人员

１１７

人

，

占员工总数的

１９．１５％

；

拥有中级或中级以上职称者

１２７

人

，

占员工总数的

２０．７９％

，

其中教授

、

副教授和高级工程师

５２

人

，

占员工总数的

８．５１％

。

随着行业竞争的日趋激烈

，

对人才的争夺亦趋于白热化

，

如果华工百川未来不能保持对人才行之有效的激励措

施

，

将可能面临因竞争而导致的人才流失的风险

。

本次交易前

，

华工百川的高级管理

、

核心技术人员已成为华工百川的股东

。

本次交易完成后

，

华工百川的高级管

理

、

技术人员将成为上市公司股东

，

且高级管理

、

技术人员均将直接或间接承担华工百川的业绩承诺实现责任

，

其通

过本次交易获得的上市公司股份也将分期解锁

。

上述安排有利于保障华工百川高级管理

、

技术人员与上市公司的长

期利益一致

，

提高相关人员工作的主动性

、

积极性

，

降低离职风险

。

此外

，

交易对方承诺标的公司现任高级管理人员和核心技术人员保证在符合

《

发行股份购买资产协议

》

相关约定

的前提下

，

自交割日起在标的公司的服务期限不低于五年

。

上述安排有利于进一步降低华工百川核心管理

、

技术人员

在本次交易完成后的离职风险

。

９

、

税收优惠政策变化的风险

（

１

）

税收优惠政策

报告期内

，

华工百川享受的税收优惠政策主要包括营业税

、

增值税和企业所得税优惠政策

。

①

营业税优惠政策

根据财税字

［

１９９９

］

第

２７３

号财政部

、

国家税务总局关于贯彻落实

《

中共中央国务院关于加强技术创新

，

发展高科

技

，

实现产业化的决定

》

有关税收问题的通知

，

华工百川的技术转让

、

技术开发业务免征营业税

。

同时

，

依据

《

中华人民

共和国企业所得税法

》

第二十七条第

（

四

）

项和

《

中华人民共和国企业所得税法实施条例

》

第九十条的规定

，

一个纳税

年度内

，

居民企业技术转让所得不超过

５００

万元的部分

，

免征企业所得税

；

超过

５００

万元的部分

，

减半征收企业所得

税

。

根据财政部

、

国家税务总局下发

《

关于在全国开展交通运输业和部分现代服务业营业税改征增值税试点税收政策

的通知

》（

财税

［

２０１３

］

３７

号

），

从

２０１３

年

８

月

１

日开始

，

华工百川所属从事的技术转让

、

技术开发业务及与之相相关

的技术咨询

、

技术服务业务取得的收入在取得技术合同认定并经税务局备案后由原先免征营业税部分继续免征增值

税

。

②

增值税优惠政策

根据国发

［

２０１１

］

４

号

《

国务院关于印发进一步鼓励软件产业和集成电路产业发展若干政策的通知

》，

华工百川销

售自行开发生产的软件产品

，

至上述关于鼓励软件产业和集成电路产业发展有关税收政策问题的通知期满后

，

继续

享受按

１７％

的法定税率征收增值税后

，

对其增值税实际税负超过

３％

的部分实行即征即退的优惠政策

。

③

企业所得税优惠政策

２００３

年

７

月

１１

日

，

经广东省信息产业厅颁发

《

软件企业认定证书

》（

证书编号粤

Ｒ－２００３－０１２３

号

，

无期限

），

华工

百川被认定为软件企业

。

２００８

年

１２

月

１６

日

，

经广东省科学技术局

、

广东省财政厅

、

广东省国家税务局及广东省地方

税务局批准

，

华工百川取得证书编号为

ＧＲ２００８４４０００４２３

、

有效期

３

年的

《

高新技术企业证书

》，

被认定为高新技术企

业

。

２０１１

年华工百川成为广东省

２０１１

年第一批复审高新技术企业

，

经全国高新技术企业认定管理工作领导小组办公

室批准

，

取得证书编号为

ＧＦ２０１１４４０００５９０

、

有效期

３

年的

《

高新技术企业证书

》，

被认定为高新技术企业

，

２０１１

年度

－

２０１３

年度华工百川执行所得税率为

１５％

。

２０１４

年

１０

月华工百川再次被认定为广东省

２０１４

年高新技术企业

，

２０１４

年

度

－２０１６

年度华工百川执行所得税率为

１５％

。

华工百川之子公司柳州百川于

２００９

年

９

月

１８

日被认定为高新技术企业

，

２０１２

年柳州百川通过广西壮族自治区

高新技术企业复审

，

取得证书编号为

ＧＦ２０１２４５００００９２

、

有效期

３

年的

《

高新技术企业证书

》，

被认定为高新技术企业

。

根据

《

中华人民共和国企业所得税法

》

第二十八条以及

《

中华人民共和国企业所得税法实施条例

》

第九十二条之规定

，

２０１２

年度

－２０１４

年

１－６

月柳州百川执行所得税率为

１５％

。

根据

《

关于认定

２０１１

年广西第一批高新技术企业的通知

）

桂高认字

（

２０１１

）

３１

号

》，

华工百川之子公司桂林百川取

得证书编号为

ＧＲ２０１１４５００００１１

、

有效期

３

年的

《

高新技术企业证书

》，

被认定为高新技术企业

，

桂林百川享受高新技

术企业所得税优惠税率政策

，

２０１１

年度

－２０１３

年度执行所得税率为

１５％

。

２０１４

年

１１

月桂林百川通过广西壮族自治区

高新技术企业复审

，

２０１４

年度

－２０１６

年度桂林百川执行所得税率为

１５％

。

（

２

）

税收优惠政策的续展风险

①

营业税及增值税优惠政策

华工百川及其子公司享受的营业税优惠

，

主要基于国家对技术转让的税收优惠政策

；

享受的增值税优惠

，

主要基

于国家对软件产品的税收优惠政策

，

不存在续展问题

。

上述政策均已实施较长时间

，

普适于从事类似业务的企业

，

华

工百川及其子公司不存在享受个别

、

特殊税收优惠的情况

。

但国家有关税收优惠政策发生变化

，

华工百川经营业绩将

可能受到一定影响

。

②

所得税优惠政策

华工百川及其子公司享受的企业所得税优惠

，

主要基于国家对高新技术企业的税收优惠政策

。

根据

《

高新技术企业认定管理办法

》、《

高新技术企业认定管理工作指引

》、《

高新技术企业认定管理工作问答

》

等

规章制度

，

华工百川及其子公司柳州百川

、

桂林百川各项指标符合高新技术企业复审标准

。

具体达标情况如下

：

Ａ

、

华工百川成立于

２０００

年

１２

月

１８

日

，

于

２００７

年

４

月

３

日整体变更为股份公司

，

注册地址为广州市萝岗区玉

岩路华立街

３

号

；

柳州百川成立于

２００４

年

１０

月

１８

日

，

注册地址为柳州市阳和工业新区阳泰路东

２

号

Ｃ－１０

车间

、

办

公楼

；

桂林百川成立于

２００２

年

４

月

１

日

，

注册地址为桂林市七星区空明西路新建区五号小区

。

华工百川

、

柳州百川

、

桂林百川均为在中国境内

（

不包括港

、

澳

、

台地区

）

注册一年以上的的居民企业

，

符合

《

高新

企业技术认定管理办法

》

第二条

、

第十条第一款的规定

。

Ｂ

、

华工百川

、

柳州百川

、

桂林百川均通过自主研发等方式

，

对其高分子材料专用装备

、

高分子材料技术服务及加

工工艺软件

、

高分子材料及制品等主要产品的核心技术拥有自主知识产权

，

符合

《

高新企业技术认定管理办法

》

第十

条第一款的规定

。

Ｃ

、

华工百川的主要业务为高分子材料专用装备生产和销售

、

提供高分子材料技术服务及加工工艺软件销售

、

高

分子材料及制品生产和销售

；

柳州百川的主要业务为高分子材料专用装备的加工制造

、

装配

、

汽车塑料配件制品的生

产

、

销售

；

桂林百川的主要业务为高分子材料专用装备的设计

、

研发

。

上述产品均属于

《

国家重点支持的高新技术领

域

》

规定的范围

，

符合

《

高新企业技术认定管理办法

》

第十条第二款的规定

。

Ｄ

、

截至

２０１４

年

６

月

３０

日

，

华工百川

（

母公司

）

共有员工

２８６

人

，

其中拥有大专以上学历的科技人员

１２３

人

，

占员

工总人数的

４３．０１％

，

研发人员

５２

人

，

占员工总人数的

１８．１８％

；

柳州百川共有员工

２７８

人

，

其中拥有大专以上学历的

科技人员

１１９

人

，

占员工总人数的

４２．８１％

，

研发人员

４５

人

，

占员工总人数的

１６．１７％

；

桂林百川共有员工

４３

人

，

其中

拥有大专以上学历的科技人员

３１

人

，

占员工总人数的

７２．０９％

，

研发人员

２０

人

，

占员工总人数的

４６．５１％

。

上述人员比

例均符合

《

高新企业技术认定管理办法

》

第十条第三款的规定

。

Ｅ

、

２０１１－２０１３

年华工百川

（

母公司

）

实现的营业收入总额分别为

３３

，

２４６．１８

万元

、

３８

，

９３２．０４

万元和

３６

，

４１０．２１

万

元

，

研发费用分别为

１

，

１２０．７３

万元

、

１

，

３２１．２９

万元和

１

，

６４６．０８

万元

，

占营业收入的比例分别为

３．３７％

、

３．３９％

和

４．５２％

，

最近三个会计年度的研究开发费用总额占销售收入总额的比例不低于

３％

，

上述研发费用均为在中国境内发

生

。

２０１１－２０１３

年柳州百川实现的营业收入总额分别为

１４

，

７４８．９４

万元

、

１９

，

７１１．８２

万元和

２０

，

５４４．３８

万元

，

研发费用

分别为

６０９．５６

万元

、

７９８．４７

万元和

６２７．３３

万元

，

占营业收入的比例分别为

４．１３％

、

４．０５％

和

３．０５％

，

最近三个会计年度

的研究开发费用总额占销售收入总额的比例不低于

３％

，

上述研发费用均为在中国境内发生

。

２０１１－２０１３

年桂林百川实现的营业收入总额分别为

２

，

４０３．８７

万元

、

２

，

８９１．３７

万元和

１

，

５８３．７９

万元

，

研发费用分

别为

１４５．２２

万元

、

１９５．３７

万元和

１５８．７３

万元

，

占营业收入的比例分别为

６．０４％

、

６．７６％

和

１０．０２％

，

最近三个会计年度

的研究开发费用总额占销售收入总额的比例不低于

６％

，

上述研发费用均为在中国境内发生

。

华工百川

（

母公司

）、

柳州百川

、

桂林百川研发费用占营业收入的比例符合

《

高新企业技术认定管理办法

》

第十条

第四款的规定

。

Ｆ

、

华工百川

（

母公司

）

２０１３

年实现销售收入为

３６

，

４１０．２１

万元

，

其中高新技术产品实现销售收入为

２７

，

８３６．８２

万

元

，

２０１３

年度高新技术产品收入占企业当年总收入的

６０％

以上

。

柳州百川

２０１３

年实现销售收入为

２０

，

５４４．３８

万元

，

其中高新技术产品实现销售收入为

１６

，

１７５．６２

万元

，

２０１３

年

度高新技术产品收入占企业当年总收入的

６０％

以上

。

桂林百川

２０１３

年实现销售收入为

１

，

５８３．７９

万元

，

其中高新技术产品实现销售收入为

１

，

３４０．８６

万元

，

２０１３

年度

高新技术产品收入占企业当年总收入的

６０％

以上

。

华工百川

（

母公司

）、

柳州百川

、

桂林百川高新技术产品收入占当年总收入的比例符合

《

高新企业技术认定管理办

法

》

第十条第五款的规定

。

Ｇ

、

华工百川

、

柳州百川

、

桂林百川均建立了较为完善的研发组织管理体系

，

最近三年实现了多项科技成功转化

。

通过自主研发华工百川

、

柳州百川

、

桂林百川共拥有橡机设备及软件

、

改性聚氨酯

、

改性塑料

、

木塑等多项产品的自主

知识产权

。

因此华工百川

、

柳州百川

、

桂林百川在研究开发组织管理水平

、

科技成果转化能力

、

自主知识产权数量等方

面符合

《

高新企业技术认定管理办法

》

第十条第六款的规定

。

因此

，

华工百川及其子公司柳州百川

、

桂林百川符合高新技术企业的认定标准

。

但如果华工百川及其子公司未来不被相关部门认定为高新技术企业或者国家有关税收优惠政策发生变化

，

华工

百川经营业绩将可能受到一定影响

。

１０

、

市场风险

经过多年的发展

，

华工百川已成为业内为数不多的高分子材料集成技术一揽子解决方案供应商之一

。

但随着竞

争对手实力不断增强以及潜在竞争对手的进入

，

华工百川将面临更加激烈的市场竞争

。

若华工百川不能在产品研发

、

技术创新

、

融资能力

、

市场营销

、

客户服务等方面进一步提升实力

，

未来将面临更大的竞争压力

，

存在因竞争优势减弱

而导致经营业绩不能达到预期目标的风险

。

释义

除非另有说明

，

以下简称在本报告书摘要中的含义如下

：

一

、

一般术语

佛塑科技、收购方、上市公司、公司、本公司 指 佛山佛塑科技集团股份有限公司，股票代码：

０００９７３

标的公司、华工百川 指 广州华工百川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百川有限、原有限公司 指 广州华工百川自控科技有限公司，华工百川前身

拟购买资产、交易标的、标的资产 指 华工百川

１００％

的股权

交易对方、股权转让方 指

本次收购方拟收购的标的公司的广州华南理工大学科技园有限公司、上海联创创业投

资有限公司、马铁军、深圳市达晨财信创业投资管理有限公司、张海、广州诚信创业投资

有限公司、广州浩淼自控系统工程有限公司、中山惠洋电器制造有限公司、广州懋森信

息科技有限公司、深圳市达晨创业投资有限公司等

１０

名现有股东

科技园 指 广州华南理工大学科技园有限公司

联创创业 指 上海联创创业投资有限公司

达晨财信 指 深圳市达晨财信创业投资管理有限公司

诚信创业 指 广州诚信创业投资有限公司

浩淼自控 指 广州浩淼自控系统工程有限公司

惠洋电器 指 中山惠洋电器制造有限公司

懋森信息 指 广州懋森信息科技有限公司

达晨创业 指 深圳市达晨创业投资有限公司

交易双方、双方 指

佛塑科技与科技园、联创创业、马铁军、达晨财信、张海、诚信创业、浩淼自控、惠洋电器、

懋森信息和达晨创业等

１０

名华工百川股东

本次交易 指 佛塑科技发行股份购买华工百川

１００％

股权，同时募集配套资金

本次收购、本次发行股份收购资产 指 佛塑科技发行股份购买华工百川

１００％

股权

报告书 指 《佛山佛塑科技集团股份有限公司发行股份购买资产并募集配套资金报告书（修订稿）》

本摘要、本报告书摘要 指

《佛山佛塑科技集团股份有限公司发行股份购买资产并募集配套资金报告书（修订稿）

摘要》

报告期 指

２０１２

年、

２０１３

年及

２０１４

年

两年一期 指

２０１２

年、

２０１３

年及

２０１４

年

１－６

月

最近三年一期 指

２０１１

年、

２０１２

年、

２０１３

年及

２０１４

年

１－６

月

广新集团 指 广东省广新控股集团有限公司

广新外贸 指 广新集团前身广东省广新外贸集团有限公司

富硕宏信 指 佛山富硕宏信投资有限公司

桂林百川 指 桂林华工百川科技有限公司

柳州百川 指 柳州市华工百川橡塑科技有限公司

柳州新材料 指 柳州华工百川新材料科技有限公司

香港公司 指 华工百川（香港）有限公司

青州茂森 指 青州茂森机械科技有限公司

青岛百川 指 青岛百川森合机械科技有限公司

广州悍马 指 广州悍马轮胎科技有限公司

博爱悍马 指 悍马轮胎（博爱）科技有限公司，系广州悍马轮胎科技有限公司全资子公司

桂林悍马 指 桂林悍马百适轮胎科技有限公司

四川凯力威 指 四川凯力威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广州阿克隆 指 广州阿克隆百川检测设备有限公司

百川塑料制品 指 广州百川塑料制品有限公司

《发行股份购买资产协议》 指

佛塑科技与科技园、联创创业、马铁军、达晨财信、张海、诚信创业、浩淼自控、惠洋电器、

懋森信息和达晨创业等

１０

名华工百川股东以及华工百川签订的《发行股份购买资产协

议》

《股份补偿协议》 指

佛塑科技与科技园、联创创业、马铁军、达晨财信、张海、诚信创业、浩淼自控、惠洋电器、

懋森信息和达晨创业等

１０

名华工百川股东签订的《股份补偿协议》

交易合同 指 《发行股份购买资产协议》和《股份补偿协议》

定价基准日 指 佛塑科技审议本次交易事宜的第八届董事会第十七次会议决议公告之日

评估基准日、审计基准日 指

２０１４

年

６

月

３０

日

过渡期 指 评估基准日至交割日期间

交割日 指

华工百川

１００％

股权出让给佛塑科技并完成工商变更登记手续之日（以工商行政管理部

门核发变更通知书之日为准）。

承诺期、业绩承诺期、盈利承诺期 指

科技园、联创创业、马铁军、达晨财信、张海、诚信创业、浩淼自控、惠洋电器、懋森信息和

达晨创业等

１０

名华工百川股东作出的就标的资产交割后其净利润实现目标所承诺的

３

个年度期间，即

２０１５

年度、

２０１６

年度、

２０１７

年度

承诺净利润 指

交易对方承诺标的公司

２０１５

年度、

２０１６

年度、

２０１７

年度经佛塑科技的审计机构按照与

佛塑科技相同的会计政策进行审计的合并报表扣除非经常性损益后归属于母公司的净

利润不低于

５

，

３８２

万元、

６

，

８７３

万元、

８

，

４７５

万元

实际净利润 指

标的公司在业绩承诺期内各年度实际实现的经审计的扣除非经常性损益后归属于母公

司的净利润

正中珠江、审计机构、会计师 指 广东正中珠江会计师事务所（特殊普通合伙）

中联羊城、资产评估机构、评估师 指 广东中联羊城资产评估有限公司

君信律师、律师 指 广东君信律师事务所

中山证券、独立财务顾问、财务顾问 指 中山证券有限责任公司

中国证监会 指 中国证券监督管理委员会

深交所 指 深圳证券交易所

证券登记公司 指 中国证券登记结算有限责任公司深圳分公司

教育部 指 中华人民共和国教育部

财政部 指 中华人民共和国财政部

广东省国资委 指 广东省人民政府国有资产监督管理委员会

华工大 指 华南理工大学

《公司章程》 指 《佛山佛塑科技集团股份有限公司章程》

《公司法》 指 《中华人民共和国公司法》

《证券法》 指 《中华人民共和国证券法》

《准则第

２６

号》 指

《公开发行证券的公司信息披露内容与格式准则第

２６

号

－

上市公司重大资产重组申请

文件》

《重组管理办法》、《重组办法》 指 《上市公司重大资产重组管理办法》

《发行办法》 指 《上市公司证券发行管理办法》

《上市规则》 指 《深圳证券交易所股票上市规则》

《资产评估报告》 指

中联羊城出具的《佛山佛塑科技集团股份有限公司拟收购股权涉及广州华工百川科技

股份有限公司股东全部权益资产评估报告书》（中联羊城评字［

２０１４

］第

ＶＳＧＱＣ０２２１

号）

《华工百川盈利预测报告》 指

《广州华工百川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２０１４

年度和

２０１５

年度盈利预测审核报告》（广会专

字［

２０１４

］

Ｇ１４０３８１２００２５

号）

《备考审计报告》 指

正中珠江出具的《佛山佛塑科技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２０１３

年

１

月

１

日至

２０１４

年

６

月

３０

日备考财务报表的审计报告》（广会专字［

２０１４

］

Ｇ１４００１２１０４５２

号）

《专项审核报告》 指

具有证券期货相关业务资格的会计师事务所就华工百川承诺期内业绩承诺实现情况出

具的《专项审核报告》

元、万元、亿元 指 人民币元、人民币万元、人民币亿元

二

、

专业术语

高分子 指

由大量一种或几种较简单结构单元组成的大型分子，其中每一结构单元都包含几个连

结在一起的原子，整个高分子所含原子数目一般在几万以上，而且这些原子是通过共价

键连接起来的

高分子材料 指

由相对分子质量较高的化合物构成的材料，包括橡胶、塑料、纤维、涂料、胶粘剂和高分

子基复合材料等

改性技术 指

通过填充、共混、增强等方法，改变聚合物的组成或结构来制造新的高分子材料。除了不

断研发、合成新的高分子聚合物品种外，对已有高分子聚合物进行改性，已成为获取新

的高分子材料的一种卓有成效的途径，它具有开发周期短、成本低等特点

塑料 指

一种合成的高分子材料，具有塑性行为，其弹性模量介于橡胶和纤维之间，在加工过程

中能流动成型。按受热时的行为不同，可分为热固性塑料和热塑性塑料；按应用范围不

同，可分为通用塑料、工程塑料、特种工程塑料

橡胶 指

一种高分子材料，具有较高的弹性；在外力作用下可产生较大形变，除去外力后能迅速

恢复原状。按原材料来源不同，可分为天然橡胶和合成橡胶；按应用范围不同，可分为通

用橡胶和特种橡胶

弹性体 指

在外力作用下，内部各点的应变和应力一一对应，当外力除去后能恢复到原来状态的物

体

改性塑料 指

在市售塑料树脂的基础上，通过改性技术，赋予其在电、磁、光、热、耐老化、阻燃、机械性

能等方面的特殊功能，以满足在特殊环境条件下使用要求的高分子材料，可广泛应用于

汽车、家电、电子电器、办公器材等领域，如：

ＰＣ／ＡＢＳ

合金、

ＰＣ／ＰＢＴ

合金、

ＰＣ／ＴＰＵ

合金、阻

燃

ＡＢＳ

、增韧

ＰＰ

等

改性塑料制品 指

将上述改性塑料经过一系列加工工序（如注塑成型）所制得的产品，如华工百川生产的

电梯用高载荷塑料承重滚轮、高强度安全边界条、梳齿板等

植物纤维增强型木塑材料 指

通过对农业废弃物中残存的植物纤维进行预处理，再与市售塑料树脂按一定比例共混，

经高温、挤出、成型等工艺制成的复合材料。具有强度高、刚性好、防虫蛀、防霉变、防腐、

防水、隔热性好、不含甲醛等特点，可替代传统木材广泛应用于建筑领域

聚氨酯 指

在分子主链中含有氨基甲酸酯（

－ＮＨＣＯＯ－

）重复结构单元的一类聚合物。包括弹性体、

热塑性树脂和热固性树脂等

聚氨酯弹性体、聚氨酯橡胶、

ＰＵ

指

是聚氨酯的一个品种，既具有橡胶的高弹性，又具有塑料的高强度，还具有硬度范围广、

耐磨、耐油等优异性能。根据其加工方式不同，可分为浇注型聚氨酯弹性体（

ＣＰＵ

）、热塑

型聚氨酯弹性体（

ＴＰＵ

）、混炼型聚氨酯弹性体（

ＭＰＵ

）

改性聚氨酯 指

在市售聚氨酯材料的基础上，通过改性技术，赋予其在耐高温、耐溶剂、抗静电、低游离、

机械性能等方面的特殊功能，以满足在特殊环境条件下使用要求的高分子材料，可广泛

应用于建筑、汽车、交通运输等领域，如聚氨酯混炼胶、耐溶剂、抗静电、低游离胶辊类聚

氨酯改性材料，低渗水、固态列阵灌封类聚氨酯改性材料，高档鞋材类聚氨酯改性材料

等

改性聚氨酯制品 指

将上述改性聚氨酯经过一系列加工工序（如成型、硫化）所制得的产品，如公司生产聚氨

酯船舶护舷等

高分子材料集成技术 指

将覆盖高分子材料研发到制品工业化生产全过程的若干项关键技术，经过主动优化、合

理搭配，以最科学的形式组合起来，获得功能全新、性能全新的新技术、新产品

子午线轮胎、子午胎 指 胎体骨架材料的帘线按子午方向布置的轮胎

新型绿色轮胎 指

聚氨酯

／

橡胶复合结构轮胎，与普通橡胶轮胎相比，行驶里程可提高一倍以上，滚动阻力

下降约

２０％

，兼具节能、环保等优点。

橡胶机械、橡机 指

用以制造轮胎及各种橡胶制品的加工设备、检测设备、实验设备等，包括通用橡胶机械、

轮胎机械和其他橡胶制品机械三大类

橡胶轮胎专用装备 指

主要用于橡胶轮胎生产中的炼胶、挤出压延、裁断成型、硫化检测等工序的关键生产设

备及在线检测设备。如华工百川生产的智能控制密炼机上辅机系统、销钉冷喂料挤出

机、胎面

／

胎侧及型胶复合挤出生产线、内衬层生产线、工程胎胎面仿形缠绕生产线、子

午胎成型机、轮胎液压硫化机、激光散斑轮胎无损检测仪等

其他高分子材料专用装备 指

为华工百川自主研发的高分子材料及制品而设计开发的配套专用装备。如双阶挤出造

粒生产线、锥形双螺杆挤出型材专用生产线、

ＰＵ

胎面自动浇注生产线、仿形磨胎机等。

特别说明

：

本报告书摘要中部分合计数若出现与各加数直接相加之和在尾数上有差异

，

均为四舍五入所致

。

第一节 本次交易概况

一

、

本次交易的背景

（

一

）

产业并购是公司战略发展的需要

佛塑科技作为国内塑料新材料行业的龙头企业

，

已逐步形成以渗析材料

、

电工材料

、

光学材料和阻隔材料四大系

列产品为框架的产业布局

，

确定了

“

专注于新能源

、

新材料和节能环保产业的研发与生产

，

定位于产业高端化

、

经营国

际化

，

依托技术创新和精细化管理

，

建设优秀企业文化和团队

，

打造卓越运营能力

，

成为新能源

、

新材料和节能环保产

业的领跑者

”

的发展战略

。

华工百川经过多年来持续的自主研发和产业化实践

，

目前在高分子材料专用装备开发技术

、

软件控制技术

、

成型

工艺技术

、

在线检测技术

、

材料改性技术及其集成方面的综合实力进入国内领先行列

，

是我国高分子材料相关领域中

少数集专用装备开发与制造

、

加工工艺软件开发

、

材料及制品研发与生产

、

成套技术服务于一身的高分子材料集成技

术一揽子解决方案供应商之一

。

佛塑科技制定了产业并购的发展战略

，

拟充分利用资本运作平台

，

通过产业并购

，

扩大优势产业的投资规模

，

推

进精细化管理

，

提升战略执行力和营运管理能力

；

同时迅速完善产业链条

，

向上下游拓展业务

，

为公司进一步发展打

下坚实的基础

。

佛塑科技本次购买华工百川

１００％

股权

，

有利于公司在高分子材料领域深入发展

，

构建新的利润增长

极

。

（

二

）

国家产业政策支持高分子材料及其专用装备行业

高分子材料行业是关系国计民生的重要行业

，

尤其是高性能复合高分子材料的自主研发及产业化一直是国家产

业政策鼓励的发展方向

。

国家发改委

、

科技部

、

商务部

、

知识产权局联合修订颁布的

《

当前优先发展的高技术产业化重点领域指南

（

２０１１

年

度

）》，

将高性能子午线轮胎制造技术及关键设备

、

新型高档耐磨防爆汽车轮胎规模化生产线

、

激光测量仪器

、

高精度

塑料加工成形设备

、

数控专用机床及生产线

、

高精度大型复合材料缠绕

－

铺带

－

铺丝设备及相关工艺过程分析

－

模拟和

优化软件

、

嵌入式软件

、

工业软件

、

改性塑料及塑料改性技术

、

汽车轻量化热塑性复合材料

、

生物质基功能高分子新材

料生产技术等列为当前优先发展的高技术产业化重点领域

。

２０１１

年

３

月发布的

《

中华人民共和国国民经济和社会发展第十二个五年规划纲要

》

提出

：

十二五期间要大力发展

节能环保

、

高端装备制造

、

新材料

、

新能源汽车等战略性新兴产业

，

推动信息化和工业化深度融合

。

新材料产业重点发

展新型功能材料

、

先进结构材料

、

高性能纤维及其复合材料

、

共性基础材料

。

２０１１

年

２

月中国石油和化学工业联合会发布的

《

石油和化学工业

“

十二五

”

科技发展规划纲要

》

指出

：“

十二五

”

期

间

，

要大力发展高性能工程塑料

、

高性能子午胎

、

可降解类产品

、

有机硅

、

高分子材料和特种碳纤维以及聚氨酯等

，

加

大改性技术及合成树脂

、

合成橡胶方面的投入

。

（

三

）

功能高分子材料行业未来具有较好的发展前景

功能高分子材料行业是一个朝阳产业

，

功能高分子材料与常规高分子材料相比具有明显不同的物理化学性质

。

功能高分子材料是高分子材料科学领域中发展最快

、

最具重要意义的新领域

。

它以其独特的电学

、

光学

、

磁学以及其

他物理化学性质在现代生产生活中发挥着不可替代的重要作用

，

并将持续至未来很长一段时期

，

各种具有电

、

磁

、

光

学

、

耐磨

、

耐腐蚀等特殊性能要求的

、

与传统高分子有明显差别的高性能高分子材料已成为国家重点扶持的战略新兴

产业

。

从总体上看

，

国内功能高分子材料行业仍处于快速发展的阶段

，

高分子材料已经从传统行业逐步渗透到如汽车

、

建筑

、

新能源

、

电子

、

造船

、

医疗

、

航天航空以及军工业等高端行业中

。

其中

，

木塑材料

、

改性塑料和改性聚氨酯可广泛应用于汽车

、

电子电气

、

交通

、

家具

、

家电

、

建筑

、

制鞋等诸多下游

行业

，

呈逐步扩大之势

，“

以塑代钢

”、“

节材代木

”

发展战略

，

以及未来在高铁

、

造船

、

新能源

、

航空航天等领域的应用前

景

，

为木塑材料

、

改性塑料和改性聚氨酯行业预留了非常广阔的发展空间

。

（

四

）

本次重组是深化国有企业改革的探索

党的十八届三中全会明确了混合所有制经济的发展方向和路径

，

并发布了

《

中共中央关于全面深化改革若干重

大问题的决定

》（

下称

“《

决定

》”）。《

决定

》

指出

“

国有企业属于全民所有

，

是推进国家现代化

、

保障人民共同利益的重要

力量

。

国有企业总体上已经同市场经济相融合

，

必须适应市场化

、

国际化新形势

，

以规范经营决策

、

资产保值增值

、

公

平参与竞争

、

提高企业效率

、

增强企业活力

、

承担社会责任为重点

，

进一步深化国有企业改革

。”

本次重组是佛塑科技深化国企改革所实施的探索

，

符合国家政策的导向

。

二

、

本次交易的目的

（

一

）

增强高分子新材料领域研发及产业化能力

华工百川在高分子材料专用装备开发技术

、

软件控制技术

、

成型工艺技术

、

在线检测技术

、

材料改性技术及其集

成方面的综合实力进入国内领先行列

，

是目前我国高分子材料相关领域中唯一集专用装备开发与制造

、

加工工艺软

件开发

、

材料及制品研发与生产

、

成套技术服务于一身的高分子材料集成技术一揽子解决方案的供应商

。

华工百川背靠华南理工大学

，

在多学科人才选聘

、

培养

、

交流方面具有独特优势

。

华工百川借助自身研发平台

，

已

打造出一支在高分子材料相关领域专业覆盖面广

、

经验丰富

、

结构合理

、

配合默契的高水平研发和产业化团队

，

而且

建立健全了一整套促进创新的运行机制

，

并拥有高分子材料集成技术优势及产业化优势

。

华工百川技术研发实力雄厚

，

截至

２０１４

年

１１

月

２４

日

，

拥有软件著作权

１３

项

，

软件产品登记证书

９

项

、

发明及

实用新型专利

５９

项

（

其中发明专利

１９

项

）、

中国大陆以外地区的专利

５

项

，

并拥有多项技术储备

。

此外

，

华工百川还

拥有多个已实现产业化的项目

。

通过本次交易

，

公司增强了在高分子材料

，

特别是改性聚氨酯

、

改性塑料

、

木塑等材料细分行业的研发

、

销售能

力

；

同时公司也获得了标的公司在高分子领域强大的研发技术团队

，

公司原有主要产品塑料材料同属于高分子材料

领域

，

研发及产业化能力也将得到有效提升

。

（

二

）

进一步完善产业链

，

降低公司运营风险

我国改性塑料行业发展前景乐观

。

随着改性技术的进步

，

通用塑料通过改性提升了性能

，

将挤占部分传统材

料的应用市场

。

预计到

２０１５

年

，

国内改性塑料消费量有望达到

１

，

０００

万吨

，

２０１０－２０１５

年年复合增长率达到

１４．８％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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佛山佛塑科技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关于发行股份购买资产

并募集配套资金事项获得中国证监会

核准批复的公告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信息披露内容的真实、准确和完整，没有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者重大遗漏。

佛山佛塑科技集团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

"

公司

"

）于

2015

年

4

月

15

日收到中国证券监督管理委员会（以下简称

"

中国证监会

"

）《关于核准

佛山佛塑科技集团股份有限公司向广州华南理工大学科技园有限公司等发行股份购买资产并募集配套资金的批复》（证监许可

[2015]607

号 ），批

复主要内容如下：

一、核准你公司向广州华南理工大学科技园有限公司发行

28,565,577

股股份、向上海联创创业投资有限公司发行

22,671,092

股股份 、向马铁

军发行

19,131,275

股股份、向深圳市达晨财信创业投资管理有限公司发行

11,993,009

股股份、向张海发行

7,142,360

股股份、向广州诚信创业投资

有限公司发行

9,463,916

股股份、向广州浩淼自控系统工程有限公司发行

7,209,951

股股份、向中山惠洋电器制造有限公司发行

5,667,773

股股份 、

向广州懋森信息科技有限公司发行

5,485,860

股股份、向深圳市达晨创业投资有限公司发行

2,833,887

股股份购买相关资产。

二、核准你公司非公开发行不超过

37,313,432

股新股募集本次发行股份购买资产的配套资金。

三、你公司本次发行股份购买资产并募集配套资金应当严格按照报送我会的方案及有关申请文件进行。

四、你公司应当按照有关规定及时履行信息披露义务。

五、你公司应当按照有关规定办理本次发行股份的相关手续。

六、本批复自下发之日起

12

个月内有效。

七、你公司在实施过程中，如发生法律、法规要求披露的重大事项或遇重大问题，应当及时报告我会。

公司董事会将根据上述批复文件要求和公司股东大会的授权，尽快办理本次发行股份购买资产并募集配套资金事项相关事宜 ，并及时履行

相关信息披露义务。

特此公告。

佛山佛塑科技集团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二○一五年四月十六日

交易对方 住所地址 通讯地址

马铁军 广州市天河区五山路

３８１

号华工化机系宿舍教二

３０５

房

张海 广州市天河区五山路

３８１

号华工南秀村

３

栋

５０１

房

广州华南理工大学科技园有限公司 广州市天河区五山华南理工大学内

３

号楼一层

上海联创创业投资有限公司 上海市浦东新区龙东大道

５１７９

弄

５

号

１０３

室

深圳市达晨财信创业投资管理有限公司 深圳市福田区深南大道特区报业大厦

２３

楼

Ｄ

座

广州诚信创业投资有限公司 广州市高新技术产业开发区科学城揽月路

８０

号广州科技创新基地综合服务楼第六层

６２３Ｆ

单元

广州浩淼自控系统工程有限公司 广州市天河区五山路华南理工大学国家大学科技园一号楼

Ｎ３１５

房

中山惠洋电器制造有限公司 广东省中山市西区沙朗隆昌崇章社厂房五楼

广州懋森信息科技有限公司 广州市天河区五山路华南理工大学国家大学科技园一号楼

Ｗ３０９

房

深圳市达晨创业投资有限公司 深圳市福田区深南大道特区报业大厦

２３

楼

Ｄ

座

独立财务顾问

二〇一五年四月


